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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姓名具有识别功能，因而姓名可以作为商标使用。而公众人物的姓名由于其背后的经济价值，以及已经

被社会公众所熟知，于是第三人往往在不经过该公众人物允许的情况下，将其姓名抢先注册为商标。目

前我国关于姓名商标抢注问题的法律规定主要有《民法典》中姓名权的规定，以及《商标法》中的“不

良影响”条款和“在先权利”条款，这些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用来解决公众人物姓名商标被抢注的问题仍

然不够完备，无法对权利人的利益做到充分保护。因此笔者分析目前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认为首先应

当在法律上明确姓名权的保护范围，在适用“不良影响”条款时，应当考虑社会一般公众的认知，在选

择适用“在先权利”条款或“不良影响”条款时，应当考虑两个条款的确权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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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ames have recognition function, so they can be used as trademarks. Due to the economic value 
behind the name of a public figure, some people often register their name as a trademark without 
the permission of the public figure. At present, the legal provisions on the issue of name and 
trademark registration in China mainly include the provisions on the right to name in the Civil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7546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7546
https://www.hanspub.org/


胡荟华，黄天智 
 

 

DOI: 10.12677/ass.2023.127546 4009 社会科学前沿 
 

Code, as well as the “adverse effects” clause and “prior rights” clause in the Trademark Law. How-
ever, these legal systems are still not comprehensive enough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and cannot 
fully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the rights holders. Therefore,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
isting in the current legal system and believes that when regulating the act of registering public 
figures’ names as trademarks, the scope of protection of the right to name should first be clearly 
defined in law. When applying the “adverse effects” clause, consideration should be given to the 
general public’s perception. When choosing to apply the “prior rights” clause or the “adverse ef-
fects” clause, the constitutive requirements of the two clauses should be consid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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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抢注公众人物姓名商标相关案例简介及问题提出 

1.1. 案例引入及问题提出 

从我们所熟知的迈克尔乔丹诉乔丹公司案 1、方大同胡辣汤案 2、莫言案 3、亚萍商标案 4等明星的姓

名被抢注案件，再到近两年的网络自媒体人“敬汉卿”等人的姓名被抢注，只要稍有名气，很多公众人

物的姓名便会成为他人恶意抢注的对象。导致该类案件如此频繁发生的原因，一方面在于我国现行法律

规定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在于实务中，没有对该类案件形成一个相对统一的判决依据。因此需要探讨该

类案件构成抢注的认定标准，以及对现行的法律规定进行分析。 
以上案例，在乔丹案中，第一审法院与第二审法院均适用了“不良影响”条款对案件进行判定，但

最高人民法院最终是依据在先权利条款来认定商标侵权，支持了原告的诉求。在方大同胡辣汤案件中，

一、二审法院均是依据在先权利条款认定商标无效。莫言案中，第一审人民法院没有适用不良影响条款，

而二审人民法院则是考虑到案件是否对社会主义道德和社会风气造成不良影响，因此适用了不良影响条

款。亚萍商标案中，第一审法院适用了“不良影响”条款，而第二审法院则认为被告侵犯的是他人姓名

权，因此本案不受“不良影响”条款的调整因此本文主要分析以下两个问题：抢注公众人物姓名商标案

件“不良影响”、“在先权利”条款应当考虑的因素、抢注公众人物姓名商标案件如何选择适用《商标

法》中的法律条款。 

1.2. 抢注公众人物姓名商标导致的冲突 

1.2.1. 损害姓名权人的利益 
不经允许的将公众人物的姓名抢注为商标，一方面是当公众人物的姓名被不良商家抢注为商标时，

往往消费者会被公众人物的名气所吸引，从而对商品或者相关的服务产品产生混淆误认。而质量低下或

者有缺陷的产品或服务，还会为该公众人物在公众面前营造的良好名声带来不好的影响[1]。就迈克尔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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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8)最高法行再 32 号行政判决书。 
22016)京 73 行初 3173 号行政判决，(2018)京行终 247 号行政判决。 
3(2015)京知行初字第 869 号，(2015)高行(知)终字第 3061 号。 
4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0)一中知行初字第 3083 号行政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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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诉乔丹体育公司案来说，一是消费者会将乔丹公司的产品质量等联系起来，产品的质量会直接影响到

乔丹的声誉。二是迈克尔乔丹与乔丹公司的维权之争，不仅极大的浪费了权利人的时间精力，更要付出

高昂的金钱代价。另一方面，公众人物的姓名背后本身就蕴含着极大的商业价值，尤其是在社会中具有

一定影响力的公众人物，没有经过该公众人物的授权和许可，就将其姓名抢注为商标，往往会侵害该公

众人物的合法权益[2]。如某自媒体平台博主敬汉卿，其名字被抢注以后，不仅面临着账号不能自由使用

的风险，还使自己陷入诉讼漩涡之中。 

1.2.2. 损害相关商品消费者的利益 
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或者挑选服务产品时，问问会考虑这个商品的名声，如果某公众人物的姓名与

该商品联系起来，那么消费者就很容易对该产品发生混淆，将该商品或服务与该公众人物自然的联系起

来，这损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2. 抢注公众人物姓名商标的法律规制 

2.1. 抢注公众人物姓名商标涉及的法律规定分析 

2.1.1. 民法典姓名权制度对抢注公众人物姓名商标的规制 
我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二条 5、第一千零一十四条 6、第一千零一十七条 7 抢注他人姓名的行

为做出了一系列的规定，根据以上规定，如果公众人物的姓名被抢注为商标，那么该公众人物可以通过

《民法典》的姓名权制度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民法典的姓名权制度也可以作为被抢注公众人物

用以要求侵权主体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3]。 
对于对公众人物姓名的保护来说，究竟是姓名权保护还是商品化权益，在这一点上，学界存在不同

的意见[4]。在乔丹案中，最高法是以姓名权为名对乔丹的在先权利进行保护，而对姓名权的保护，公众

人物就自己的姓名主张姓名权保护的，应当满足该公众人物所主张的涉案姓名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其次，

该公众人物与所主张的姓名之间建立了稳定的对应关系[5]。在此条件下，该公众人物就可以依据《商标

法》第三十二条 8 规定对姓名权进行保护。而传统民法意义上的姓名权属于人格权的一种，按照《民法

典》的相关规定，对姓名权的保护应当采取人格权保护的思路进行，即主张权利的公众人物证明权利属

于自己所有，他人的利用属于未经许可的擅自使用。就可以根据民法典姓名权的规定主张权利。 

2.1.2. “在先权利”条款对抢注公众人物姓名商标的规制 
我国《商标法》所规定的在先权利，是指被保护的民事权利、民事权益在商标注册之日以前就已经

存在，由民事主体依法享有，并根据我国《民法典》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对此类民事权利或

者民事权益予以保护。而在姓名抢注为商标的模式下，姓名权是否属于在先权利，学界对此存在以下两

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单纯的姓名权无需划归到“在先权利”中，姓名权作为人格权的一种，已经顺

理成章的取得民法的保护，而无需《商标法》进行二次保护[6]。另一种观点认为，在先权利范围为商标

注册申请日以前，已经取得或者享有的合法权利，姓名权属于与生俱来的人格权，因此理所当然的属于

在先权利的保护范围，就应当受到《商标法》的保护[7]。根据《商标法》的规定，“在先权利”条款主

要包括两层意思：首先，注册商标时不能损害他人现在已经拥有的在先权利。其次，不能抢注他人已经

 

 

5《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二条：自然人享有姓名权，有权依法决定、使用、变更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姓名，但是不得违背公

序良俗。 
6《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七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干涉、盗用、假冒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姓名权或者名称权。 
7《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七条：具有一定社会知名度，被他人使用足以造成公众混淆的笔名、艺名、网名、译名、字号、姓名和

名称的简称等，参照适用姓名权和名称权保护的有关规定。 
8《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三十二条：申请商标注册不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也不得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

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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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并且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商标。而与商标注册可能冲突的在先权利内容必须是法律明确规定的权利或

者权益，该在先权利必须是积极权利而非消极权利，应具有权利实现的公力保障，需在符合法律规定的

条件下以法律允许的方式行使[8]。我国《商标法》规定的“在先权利”条款主要保护的是姓名权人的个

人利益，目前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公众人物就自己的姓名主张姓名权保护的，考虑的因素主要有两点，一

是该公众人物所主张的涉案姓名商标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二是该公众人物所主张的姓名与该自然人之间

建立了稳定的对应关系。在此条件下，该公众人物就可以依据《商标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对姓名权进行

保护。 

2.1.3. “不良影响”条款对抢注公众人物姓名商标的规制 
“不良影响”条款规定于我国《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 9。不良影响条款属于商标法规定的禁

止作为商标使用的各个情形的兜底情形。但是不良影响条款作为商标法第十条规定的情形之一，其共同

点在于这几种情形都是为了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所以对以上的八种行为予以禁止。其作为兜底性

的条款，该条款的适用范围与保护的法益都应当与《商标法》第十条的规定相一致。但是在实践中，关

于该条款的运用却存在着争议。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

规定》第三条 10以及第五条 11的规定，认定是否适用“不良影响”条款的规定，也需要看行为人的行为

是否构成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侵害，如果仅仅侵害他人的民事权益，则并不会涉及到“不良影响”条款的

适用问题。在司法实践中，类似的案件在适用不良影响条款时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裁判结果。不良影响

条款作为兜底性条款，具有极强的抽象性，因此不同的裁判人员在适用改条款进行裁判的时候，会存在

不同的理解。而裁判人员的主观判断能力时影响改条款适用的强力因素。因此司法机关在界定是否损害

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时，很容易发生分歧，造成类似的案件存在我完全不同的裁判结果或者同一个

案件的一审二审结果完全不同的情形出现。 

2.2. 抢注公众人物姓名商标的法律规制存在的问题 

“在先权利”条款主要保护在商标注册以前就存在的权益，对比不良影响条款来说，其保护的对象

更加具体。但是在司法实践当中对于如何适用两个条款，适用的顺序如何却尚不明确。 
首先，在使用不良影响条款时，由于该条款的规定比较模糊笼统，对于何为“不良影响”的具体判

断标准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因此这赋予了司法裁判人员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因此类似的案件对于不同的

司法裁判人员来说可能会出现不同的裁判结果，导致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结果。 
其次，在司法实践中，绝大部分抢注名人姓名商标的案件均可以适用在先权利条款进行审判，本文

的乔丹案中，一审二审法院均适用不良影响条款对案件进行审判，而最高人民法院则使用在先权利条款

对案件进行认定。在方大同胡辣汤案中，一审法院与二审法院均使用在先权利条款进行审判。而在莫言

案中，一审法院没有使用不良影响条款进行审判，而二审法院则认为王东海的行为会对我国文化领域带

来消极、负面的影响，故而使用不良影响条款对案件进行审判。在亚萍案中，第一审法院认为主要认为，

涉案的商标会让相关的公众产生混淆，从而产生不良影响。而第二审法院在审理时则认为，相关公众对

商品来源所产生的混淆并不会导致对社会公共利益产生影响，因此此案所涉及的是邓亚萍的个人权益，

 

 

9《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十条下列标志不得作为商标使用：(八)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或者有其他不良影响的。 
10《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同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国家名称等“相同或者近似”，是指商标标志整体上与国家名称等相同或者近似。对于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名称等，但

整体上并不相同或者不相近似的标志，如果该标志作为商标注册可能导致损害国家尊严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属于商标法第十条

第一款第(八)项规定的情形。 
1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商标标志或者其构成要素可能对我国社会公共利益和公

共秩序产生消极、负面影响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属于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的“其他不良影响”。将政治、经济、

文化、宗教、民族等领域公众人物姓名等申请注册为商标，属于前款所指的“其他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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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二审法院认为艾斯特公司侵犯的是邓亚萍的姓名权。由此可知，在使用在先权利条款时，判断名人

是否具备在先权利的确权要件尤其重要。 

3. 抢注公众人物姓名商标的法律规制路径完善 

3.1. 明确姓名权的保护范围 

我国《民法典》规定，公民享有姓名权。而姓名权所保护的权内容有其人身权属性的权利，还包括

其所关联的财产权，但对其中的财产性权利有明确的限定范围，包括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而商

标权作为具有财产性的知识产权，其在先权权利条款主要应当调整财产权，同时也可以调整包含有财产

权因素的人身权。因为单纯的人身权属性的姓名权虽然在理论上可以成为在先权利的客体，但是如果纯

人身属性的姓名权成为商标法上的在先权利，姓名权人可能会利用其中的制度漏洞使得商标注册因为在

先权利的存在而寸步难行[9]。所以姓名权的人身属性可以成为在先权利的保护客体，但是该姓名权的人

身属性与其财产属性应当是一体的，而不是分离的。因此在名人姓名商标被抢注时，因为名人姓名中含

有的强大的财产属性，让其成为在先权利的保护客体成为可能。商标法并不能代替民法来对姓名权进行

保护。在对现实社会利益关系与商标法的价值理念及内在法律逻辑体系分析的基础上，应当将商标法上

姓名权的功能界定为通过利用姓名的对应性来考察商标显著性[10]。因此姓名权得到商标法的保护，应当

是人身属性与财产属性结合在一起的姓名权，而不是人身属性与财产属性向分离的姓名权。 

3.2. “不良影响”条款的适用 

根据商标法相关规定，“不良影响”仅指对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存在不良影响[11]。首先，根据

商标法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来看，不良影响条款属于兜底性的条款，但是该条款在实践中的使用率却很

高。从我国商标法的立法原意来看，不良影响条款是针对对社会公共利益产生影响时而使用的条款，而

在司法实践中，却过分的扩张其适用的范围，对此笔者认为，应当通过司法解释等从法律上限制不良影

响条款的适用范围。其次，我国商标法对不良影响条款的认定标准并没有明确的做出规定，因此应当明

确不良影响条款的适用标准。不良影响的概念以及范围并不十分明确，因此在实际的案件中，对于其适

用会产生一系列的困难。是否具有“不良影响”需根据具体时空条件下的社会主导道德观念予以判断，

司法所起的作用仅是逐步明确这些法律用词的涵义[12]。不良影响的标准的适用空间大，不能对其随意扩

张适用，必须考量主流价值观和适用的公认性[13]。因此，是否具有不良影响往往需要根据具体的条件下

进行根据案件情况，以及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进行判断。具体而言，笔者认为首先应当考虑在商标审查日

的情况，以该日期来判断涉案商标是否具有不良影响，因为社会始终是发展的，因此在案件中对商标是

否具有不良影响的判断也应当以商标审查日为准。而判断涉案商标是否具有不良影响，应当根据社会一

般公众的认知为主要因素来判断，特殊群体或者部分社会公众即“相关公众”的判断不能作为认定的主

要依据。 

3.3. “在先权利”条款与“不良影响”条款的选择适用 

目前我国《商标法》《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中若干问题的规定》《商标审查及审理标

准》均对“在先权利”做出了规定，在恶意抢注名人姓名商标的案件中，如果该名人具有一定的知名度，

且涉案姓名商标与该名人之间具有稳定的对应关系，则该名人可以向法院主张抢注行为侵犯了姓名权人

的在先权利。对于笔名、艺名、译名均可以通过相关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得以适用。而从立法目的来看，

我国的“在先权利”条款其立法目的侧重于保护个人权利，而“不良影响”条款则侧重于保护社会公共

利益。因此笔者认为，在司法实践当中，选择适用“在先权利”条款还是“不良影响”条款，首先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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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各个案件的情形，看涉案公众任务的姓名商标满足“在先权利”条款的确权要件还是“不良影响”

条款的确权要件，而不是将“不良影响”条款完全当成一个兜底性的条款，随意的适用该条款对案件进

行裁判。 

4. 结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姓名权不再是一项仅仅具备人身属性的权利，而是具有越来越强烈的财产属性，

而公众人物的姓名往往较普通人来说具有更强的财产属性，因此公众人物的姓名、笔名、艺名、译名往

往更容易被别有用心地抢注为商标。而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常常适用“在先权利”条款以及“不良影

响”条款来对上述抢注行为进行规制，但是由于我国法律对上述条款的规定并不具体，所以往往导致在

司法实践中的运用有同案不同判的情况出现，因此笔者分析“在先权利”条款与“不良影响”条款在司

法实践中的适用以及存在的漏洞，以及提出在适用时应该注意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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